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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粮油学发〔2023〕21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度中国粮油学会

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是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

办公室批准设立的全国粮油行业科技成果奖，接受国家粮食

和物资储备局的指导，每年评选表彰一次。为表彰和鼓励在

粮油领域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、成果推广、高新技术产业化

中做出突出贡献，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和集体，现组织开展

2023 年度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（以下简称粮油科技奖）

提名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名范围和条件

（一）提名范围

1.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；

2.重大技术发明与创新；

3.重大技术开发及成果推广应用和产业化；

4.重大工程组织实施；

5.重要技术标准研究与制定。

（二）提名条件

1.项目应当征得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的同意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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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《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励提名书》，提供必要的证

明材料。提名书及有关材料应当完整、真实、可靠。

2.项目须通过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的科技成果评价（鉴

定）、项目验收、产品检测等。

3.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应依据贡献大小排

序，不得存在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及其排序方面的异

议。

4.项目所含主要技术内容（包括发明点、创新点及其证

明材料）应为本项目独有，成果权属清晰，且未在国家科学

技术奖、往届粮油科技奖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所设各类奖项获

奖项目中使用过，也未在本年度粮油科技奖其他提名项目中

使用。

5.项目材料不得涉及国家秘密，对于违反保密规定的，

不得进行提名。

6.技术开发类和技术发明类相关项目，需推广应用在一

年以上，即该项目的主要技术成果应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前

得到整体应用。

7.参评未获奖的项目一般不可重复申报。但技术上确有

实质性突破，至少隔一年后，才可按照规定程序再次提名。

8.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取得有关许可证，且直接关

系到人身和社会安全或公共利益的项目，在未获得行政主管

部门批准之前，不得提名粮油科技奖。

二、提名渠道与要求

（一）提名渠道



3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和物资

储备局(粮食局)；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直属单位及垂管局；

学会各专业分会；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粮油学会；高等院

校；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院所；中央企业。

（二）提名要求

1.各提名单位分别负责本地区或本单位项目提名工作，

提名项目数量不限。

2.各提名单位应认真履行职责，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

坚持扩大提名项目范围和保证提名项目质量并重，不得弄虚

作假，不得以项目提名的名义，从事违规、违纪、违法等相

关活动。

3.各提名单位应对项目材料的齐全性、真实性负责，对

提名项目进行审查，包括但不限于是否符合《中国粮油学会

科学技术奖实施细则》（附件 1）规定的奖励范围、评审标准

和提名条件，填写是否规范，材料是否齐全，项目内容是否

真实、是否符合保密规定，主要完成单位、主要完成人是否

符合有关规定。

4.各提名单位应按照提名条件要求，围绕项目内容、技

术创新点、推广应用情况等内容，填写不超过 700 字的提名

意见，并明确同意提名。提名意见不得随意简化。

三、提名方式和时间

（一）账户注册

各提名单位、申报单位均需登录“中国粮油学会科技奖

励评估系统”（https://kjj.ccoaonline.com/）进行账户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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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（操作方式见附件 2）。提名单位应及时将“推荐码”发送

至申报单位，申报单位凭借“推荐码”绑定提名单位，建立

有效提名关系，方可进行项目申报提名。

（二）提名方式和时间

项目申报和提名均采取线上方式。各提名单位应于 5 月

30 日 17:00 前完成项目提名工作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申报单位

按照提名单位有关要求提交项目材料。

（三）纸质材料报送时间

请各提名单位于 5 月 30 日前将纸质材料报送至中国粮

油学会奖励办公室（以寄出邮戳为准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纸

质材料主要包括《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励提名书》及相

关附件材料 2 份（含原件 1 份，主要完成单位页、主要完成

人页、提名单位意见页均需盖章或签字原件）。其中，提名

书应通过系统导出，与附件材料一并胶装成册，双面打印。

附件材料中应包含项目来源证明、知识产权证明、技术评价

证明、应用证明等相关支撑材料。

四、提名工作要求

1.各提名单位、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应坚持

科研诚信，自觉恪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，认真做好项目材

料的审核把关工作，确保材料简明扼要、突出重点、真实可

靠。对于材料不实或有其他学术不端行为者，经查实，均按

程序取消评选资格或撤销获奖资格。

2.为落实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》相关精神，鼓励提

名与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相关的成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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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提名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、危害人体健康、

违反伦理道德或有科研不端行为的成果。

3.若行政管理人员、政府官员或企业负责人作为项目主

要完成人，则必须附有发现或技术研发成果的确凿证明，主

要完成人的排序须和发现、发明成果或技术鉴定文件中的排

序一致。

4.中管干部、县处级及以上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，需

在项目提名前按照程序向本单位党组织进行报告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中国粮油学会奖励办公室

联 系 人：杨晓静 陈志宁 谢胜男

联系电话：010-68357512/20

电子邮箱：jiangliban@126.com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3-6 号 2 层中国

粮油学会（100037）

附件： 1.《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实施细则》

2.《中国粮油学会科技奖励评估系统使用手册》

3.《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励提名书》样表

4.2023 年度粮油科技奖提名工作咨询群二维码

中国粮油学会

2023 年 3 月 1 日


